
北京理工大学招收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

三方协议书

根据上级关于高等学校招收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的有关规定，经商定北京理工大学（乙方）2026

年为 单位（甲方）培养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 同志（丙方），

身份证号： 。现就有关事宜协议如下：

一、丙方在北京理工大学 学院 学科专业攻读硕士学

位研究生，学习形式：（全日制□ 非全日制□) , 学制为 年。

二、丙方必须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，并符合录取条件。

三、丙方是乙方为甲方定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。在录取前丙方必须填写《攻读北京理工大学定向就

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申请书》，必须保证毕业后直接到甲方工作,其学习期间档案材料和其获得的硕士学位

证书、学历证书以机要形式寄送甲方。如毕业时需自持学位证书、学历证书，或自提档案，必须征得甲

方同意，并由甲方开具公函方可办理相关手续。

四、乙方须按有关规定，制订丙方的培养计划，组织教学，保证培养质量。当丙方具备《北京理工

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条件，经本人申请，乙方按有关规定授予丙方硕士学位。毕业、结业、肄业证

书的发放按《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五、丙方必须遵守乙方有关管理规定，若有违反，则按有关规定处理。若丙方退学或被开除学籍，

经与甲方协商，由乙方将丙方退回原工作单位或定向单位，本协议自动终止。

六、除党、团组织关系外，乙方不接收丙方的户口、工资关系、人事档案等材料；不负责支付丙方

的各类工资、补贴及医疗等费用；不提供奖助贷学金；不提供住宿（强军计划除外）。

七、在本协议有效期间，若丙方甲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人事关系或定向就业关系，以及因其它原

因不能履行定向就业协议的，丙方的定向就业研究生身份不变，乙方不负责丙方的就业。

八、丙方每年须按照规定向学校支付学费（如甲方同意，可替丙方支付学费）。

九、本协议须经三方代表签字，并由甲方人事部门（若甲方无人事接收权应由其上级主管人事部门）

和乙方加盖公章，方予生效。

十、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，经三方协商后可进行修改补充。未经三方同意，不准单方修改、补充或

撕毁。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保存一份，另附丙方《攻读北京理工大学定向就业硕士学位研

究生申请书》一份。本协议自签字、盖章之日起至丙方离校有效。

甲方: 乙方: 北京理工大学 丙方：

负责人签字: 负责人签字: 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攻读北京理工大学定向就业硕士学位研究生

申请书

姓 名 性别 考 生 编 号

身份证号 本 人 电 话

招生学院 专 业

定向单位名称、地址

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
强军计划 □ 其他□

家庭地址及邮政编码

根据上级关于高等学校招收定向就业研究生的规定，我申请攻读 2026 年

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为 （定向单位）定向

培养的硕士研究生；

申请攻读学院及专业： 学院 专业

学习形式：（全日制□ 非全日制□)。

本人承诺：

1、学习期间严格遵守北京理工大学有关管理规定。

2、毕业后我保证直接到定向单位工作。

3、本人若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意赔偿全部学习经费等费用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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